
中华设计奖“常设赛道”竞赛细则

一、比赛日程

征集：2024 年 6 月 2 日－9 月 22 日

评审：2024 年 9 月-10 月

颁奖：2024 年 10 月-11 月

二、大赛类别

1. 遗产活化

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

的基因和血脉，更好地活化文化遗产，对于坚定文化自信自

强，赓续中华文脉、传承中华文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届大赛鼓励设计师聚焦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记忆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国际

重要湿地等各类遗产进行创作，全方位展示遗产的独特价值

和传承意义。

鼓励参赛者运用创新的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采用多种

形式表达，包括但不限于建筑设计、景观设计、产品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等。以绿色、可持续的设计理

念，挖掘遗产的多重价值，提出具有前瞻性的保护、传承和

利用方案。处理好保护与活化、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

关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 文化创新

文化创新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更在

于其对文化传承、社会认同、创新驱动、国际交流和个人发

展的深远影响。

大赛鼓励设计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运用

现代科技手段，提炼出具有现代审美的设计元素，为传统文

化注入新的活力和功能。

此类别鼓励设计师以多种形式进行创作，包括但不限于

平面设计、产品设计、数字媒体、动画、摄影等，如宣传海

报、手表外观、城市礼品等，以展现文化创意的多样性。

参赛作品应同时具备艺术性与实用性，通过设计传递正

面的文化信息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为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

贡献力量

3. 工业设计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工业设计在各个领域发挥其重要

作用，不仅体现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上，在改善人们

生活方式、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和应对全球挑战等多个方面发

挥积极作用。

此类别鼓励设计师以多种形式创意设计，包括但不限于

软件应用、硬件设备、服务设计、人工智能等，如交互系统、



智能家电、智能手表、交通工具等，以展现数字智能的多样

性。

参赛作品提倡以用户为中心，深入挖掘和运用最新的数

字技术和智能法，以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设计理念，可持续的

设计方法，探索更多领域数字技术与智能应用的创新结合，

提升公众对数字智能的认识和欣赏，推动数字智能产业的发

展。

4.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为进一步探索“以文化引领乡村、以艺术赋能乡村、以

设计改变乡村、以产业振兴乡村”，通过设计的力量，助力

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进程。

该类别征集乡村规划设计（产业、旅游、乡村建设规划、

公共区域品牌等）、建筑与空间设计（公共与文化建筑、老

宅改造、民宿与商业空间设计改造等）、文旅艺术设计（公

共艺术、文旅 IP 等）、视觉传达设计（村庄 VI 系统及应用、

导视系统、店招等）、旅游产品设计（非遗包装与民艺开发、

农特产品包装、工业产品设计等）等优秀设计方案或产品。

三、大赛奖项

产品组：

金奖（1 项、20 万元/项）

银奖（2 项、5 万元/项）



铜奖（3 项、2 万元/项）

新锐奖（若干、3 千元/项）

优秀作品奖(50 项、发放证书，最终数量根据评审结果而定)

概念组：

金奖（1 项、10 万元/项）

银奖（2 项、5 万元/项）

铜奖（3 项、2 万元/项）

新锐奖（若干、3 千元/项）

优秀作品奖(50 项、发放证书，最终数量根据评审结果而定)

四、赛制

面向海峡两岸、港澳及海外设计机构、企事业单位、商

业组织、个人原创设计师及院校师生(含职教赛道和高教赛

道参赛群体)，设立产品组与概念组。。

1.报名方式与费用

1.1.本次大赛采用网上报名方式，登陆大赛官网“知产

中国”（www.cidip.cn）访问中华设计奖“常设赛道”专题

页面，根据页面提示和相关说明完成报名和作品提交流程，

同一件作品不能同时投递产品组和概念组（拒绝一稿多投）。

1.2.所有参赛者提交作品图纸及电子文件（提交文件均



不退回），参赛者必须是参赛作品的设计方或者知识产权的

所有者， 所有参赛者必须实名制填写个人信息，参赛作品

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1.3.本届大赛采取专家提名和公众报名相结合方式。为

保证大赛公平公正性，提名专家和评审专家相互独立，提名

专家及提名作品经评审委员会与大赛组委会审核后生效。

1.4.本次大赛不收取报名、参评、参展等费用，参评产

品寄送费和获奖嘉宾交通食宿费， 由参赛者自行承担。

2.设计内容要求

符合相应类别主题，适应市场，兼具文化性、创新性、

实用性、可延展性的创意作品，彰显品质生活。设计方案需

充分考虑并表现出作品的人文关怀、功能创新、材料环保、

用户体验、市场价值等方面。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不得侵

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其它任何权利；若存有剽窃等不诚信行

为，大赛组委会将取消其参赛资格、获奖资格并保留追诉权

力。

3.设计图纸

A3（297mm×420mm）竖版设计排版图 1 张，附设计说

明及论述（中文 300 字左右）。不同角度效果图、三视图（鼓

励手绘制图）、实物图片不超过 12 张（不包括竖版排版图）。

分辨率不低于 300dpi，图片文件可选用 jpg、Tiff、pdf 格

式，单个图片文件大小不超过 10M。



设计图纸必须包含参赛作品名称、作品主题、彩色效果

图、基本外观尺寸图，产品设计说明。

4.产品邮寄

产品组参赛作品符合本届大赛要求的产品、系统及服务。

参赛作品必须为产品实物，已上市销售，参赛者有知识产权

使用权。

所有产品组参赛者网上报名成功后即可寄出产品实物。

作品价值过高或体积过大请联系组委会沟通协商后再决定

是否邮寄。

注:概念组不要求寄送实物。

4.1. 收件信息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学院路 107 号（浙江省职工服务中

心 12 楼）中华设计奖组委会 祝老师 19941402270

（邮寄前请联系组委会确认邮寄产品信息）

4.2.收件截止日期：2024 年 9 月 22 日

4.3．邮寄费用及作品退回

(1) 所有因作品寄送与退回所产生的费用，均由参赛者

自行承担。

(2) 为进一步推广优秀参赛作品，组委会将在赛后进行

作品展览活动。获奖作品需永久留存大赛组委会，用于中华

设计奖展览馆展品陈列，其他参赛作品将在展览结束后统一

寄回。



4.4.作品损坏处理

(1) 作品如在运输过程中破损，组委会将在收到货物的

第一时间拍照联系参赛者， 参赛者可根据作品签收和破损

情况，自行向快递/物流公司索赔。如作品的破损程度超出

了可评审范围，为避免影响评审结果，建议参赛者立即重新

寄送新的产品参加评审。

(2) 组委会将保证作品在评审过程中不被人为损坏，但

因评审需要，将会对产品造成不可避免的使用及操作痕迹，

组委会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温馨提示

参赛作品中涉及动态图形、交互体验、影像类作品的，

请 联 系 组 委 会 或 发 送 视 频 至 大 赛 官 方 邮 箱

（award@cidip.cn），邮件请注明“2024 中华设计奖参

赛作品＋姓名＋地区＋参赛类别”，若因参赛者个人未标

注产生的误报漏报，责任由参赛者自行承担。

所有参赛作品内容中不得出现参赛者姓名与参赛机构

的相关信息（包括英文或拼音缩写或与参赛者身份有关的任

何图标、图形等），否则被视为违纪，撤销参赛资格。

5.大赛服务

大赛支持媒体和网站及其相关平台将对大赛进行全面

深入报道，相关内容将覆盖 PC 端、移动端和社交媒体。

大赛组委会将对具有良好产业化和市场前景的优秀设计作



品，组织评估并推荐有关部门、机构以各种形式开展产品化

和商品化孵化；帮助已产品化的优秀设计作品需求对接商业

资源，加速其商品化过程；连接制造、品牌和商业资源，为

有意向出让或合作的优秀设计作品牵线搭桥；同时对大赛获

奖作品提供推广增值服务，对大赛活动对接成功的设计作品，

优先推广市场渠道。

6.奖项召回

当遇到以下情况时，中华设计奖组委会有权收回奖项标

志的使用权和已颁发的奖金、奖杯和获奖证书：

6.1．获奖作品造成社会危害或负面影响的；

6.2．获奖作品侵犯了其它产品的著作权或其它知识产

权的；

6.3．设计者或生产者在未通知主办者的情况下对获奖

作品进行明显修改，并继续在该作品上使用获奖标志或利用

其进行宣传的。

7.知识产权

7.1．获奖作品的知识产权归作者本人所有，大赛组委

会有权对参赛作品进行文化艺术传播、推广等，并对获奖作

品的知识产权享有优先受让权，如需知识产权转让将与作者

另签订转让合同书。

7.2．对于所有参赛作品，在参赛者知情的情况下，大



赛组委会有权在宣传和推广中使用其相关材料，包括作者信

息、设计效果图等。

7.3．谢绝一稿多投，一经发现，大赛组委会将取消作

品的参赛资格。

7.4．参赛者严禁抄袭或仿冒他人的产品或设计作品。

一旦发现参赛者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与他人就参赛作

品存在知识产权争议问题，大赛组委会有权取消参赛者资格；

因参赛作品的知识产权侵权导致的法律责任全部由参赛者

自行承担，并赔偿因此给大赛组委会造成的包括评审费、咨

询费等所有损失。

7.5．所有获奖作品和参评作品，主办和承办单位有权

出版作品集；所有获奖作品，将留存组委会用于展览展示；

大赛主办和承办单位对参赛作品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协

助申请注册专利。

7.6．未尽事宜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

五、组织单位

指导单位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交流局

浙江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主办单位

中华职业教育社



中国台湾网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

台湾设计联盟

知产中国

承办单位

上海宜拓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浙江省中华职业教育社

杭州市中华职业教育社

宁波市国家大学科技园

六．评审委员会

大赛评审委员会由海峡两岸、港澳地区、海外资深专家

组成，负责制定大赛的评审规则及评审办法、遴选本届大赛

评委成员、审核最终获奖名单等。大赛组委会邀请来自设计、

文化、投资、创意产业等不同领域人士担任大赛年度评委，

评委在大赛评审委员会指导下开展评审工作。

主 任：

鲁晓波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院长

第九届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教育部设计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计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副主任：

余隋怀 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会长

教育部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工业设计与人机工效工信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杨佳璋 台湾设计联盟理事长

张来源 教育部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秘书长

二级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

英国德蒙福特大学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李加林 中国现代织锦创立人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浙江省特级专家



评审委员（排名不分先后）：

娄永琪 同济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

孙守迁 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

浙江大学未来设计实验室主任

赵 超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设计联合会副主席

教育部高等学校设计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

长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季 铁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

教育部工业设计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秘书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计学科评议组成员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韩 挺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处副处长、智库中心副主任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罗仕鉴 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工业设计系教授、博士生



导师

浙江大学宁波校区国际合作设计分院院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郝凝辉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

生导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段胜峰 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范圣玺 同济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国设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

长

曹 雪 广州美术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原院长

北京2022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设计团队负责人

陈 江 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原院长

教育部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专业分教指委副主任

张 明 南京艺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会长

朱旭光 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

王伯勋 澳门城市大学创意设计学院执行副院长、副教

授、博士生导师

陈 斌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商品与装备分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

邓 嵘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南大学工业设计学科方向带头人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设计教育分会常务副理事长

罗 成 浪尖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郭介诚 台湾设计联盟秘书长

林鑫保 台湾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潘怡良 中国原创时尚品牌联盟主席团主席

台湾辅仁大学织品服装学院教授

湖北美术学院服装艺术设计系特聘客座教授

中国时装设计最高奖“金顶奖”获得者

刘荣禄 台湾室内设计协会荣誉理事长

特邀评审：

李淳寅 亚太设计师联盟联合主席、世界设计组织前主

席

卢西亚诺·加林贝蒂 意大利工业设计协会主席

七．组委会联系方式

如对报名有任何疑问，请洽: 中华设计奖组委会秘书处

林老师 19941409952 张老师 19941402270

电话：0571-86801919 邮箱：award@cidip.cn



本赛制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及修改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

中华设计奖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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